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流程图















每学年暑假前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预通知。学生利用假期根据自身家庭实际情况准备相关佐证材料。











秋季学期开学后，学生根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正式通知向区队提交申请，上交相关佐证材料。














以学院为单位，成立以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为组长，辅导员为成员的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以区队为单位，成立以辅导员为组长，学生代表(一般不少于区队总人数的10％，具有广泛代表性)担任成员的认定评议小组。














认定评议小组根据学生提交的认定申请表、佐证材料，以学生家庭人均收入对照家庭困难学生认定标准，并结合学生日常生活消费行为，以及影响其家庭经济状况的有关情况，认真进行评议。评议辅导员在场指导，初步确定本区队各档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公示不少于3天，如无异议上报学院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审核。注:申请人员不能同时是评议人员、不可当众诉苦，相互比困，须注意保护申请学生的隐私。








学院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区队民主评议结果对初步确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资格审查、材料提供真实性核查等，如有异议，应在征得认定评议小组意见后予以更正。





审核通过后，将本学院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及档次，在学院公示不少于3个工作日，公示不得涉及学生个人及家庭的隐私。如师生有异议，可通过书面形式向学院提出，领导小组应在接到异议材料的3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学生对领导小组的答复仍有异议，可通过书面形式向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出复议，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应在接到复议提请的2日工作日给予答复，如情况属实，作出相应调整。如无异议，按要求上报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收集汇总本年度的家庭困难学生名单及相关材料，报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在学校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








学校和学院每学年不定期抽选一定比例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通过大数据分析、个别访谈、信件、电话、实地走访等方式进行了解核实。如发现弄虚作假现象，一经核实，取消资助资格，回收资助资金。情节严重的，学校应依据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